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登记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单位设立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信息
	姓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身份证 □其他
	
	

	单位性质
	单位隶属关系
	单位经济类型
	单位所属行业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城镇私营企业

□其他城镇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
	□中央

□省

□市、地区

□县

□街道、镇、乡

□居民、村民委员会

□其他


	一、内资

□国有全资

□集体全资 

□股份合作

□国有联营 

□集体联营

□国有与集体联营

□其他联营

□国有独资（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有独资

□私有合伙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经营 

□其他私有

□其他内资企业 
	二、港、澳、台投资

□内地和港澳台合资

□内地和港澳台合作

□港澳台独资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港澳台投资

三、国外投资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外资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国外投资  

四、其他                   

□其他企业
	□农林渔牧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单位缴款账户
	户    名
	
	开户银行
	

	
	账户账号
	

	单位住房公积金

初始登记信息
	计划首次
汇缴时间
	年    月
	是否开通单位网厅
	□是   □否

	
	单位缴存比例
	%
	个人缴存比例
	%

	资金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财政差额拨款  □非财政拨款

	经办人信息
	姓  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身份证 □其他
	
	
	

	单位授权及承诺：本单位同意授权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其相关合作机构收集、核查、使用本单位所提交的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所需资料信息，并承诺以上所填写内容、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承诺严格按政策规定为本单位职工办理开户设立、汇缴、补缴、转移、对账等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负责。积极配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做好信息核查、监督检查、投诉处理等工作。如因单位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不实、有误或出具虚假资料协助职工骗提住房公积金、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情形导致不良后果的，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单位经办人员签名：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一、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单位登记开户。

2.单位名称：按照营业执照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的名称填写。

3.单位地址：单位经营地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填写单位经营所在地址。

4.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不高于12%，单位缴存比例和个人缴存比例应一致。缴存比例低于5%的，应按照《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履行报批程序。

5.单位缴存账户信息：可填报一个本单位指定银行账户的基本信息，用于单位住房公积金汇补缴缴款业务。若办理托收业务，需签订《委托扣款授权协议》并提供缴款账户的银行印鉴卡复印件，或该账户转账回单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银行出具的账户信息表等作为填报缴款账户信息的证明材料。

6.单位签章：原则上单位办理公积金业务应使用公章，经本单位授权可使用本单位特定印章；如“xxxx公司（单位）财务部”；“xxxx公司（单位）办公室”。

7.选项填写：选定的内容在“□”划“√”。

二、提交资料
1.单位依法设立的证明文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等证明单位依法设立的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一份；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一份；
3.住房公积金登记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一份；
4.《单位住房公积金业务印章使用授权书》（使用公章的不提供）；
5.其他资料：如非公企业需提供上月或当月社保缴纳证明（企业员工工资表）等佐证用工资料。
三、政策依据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单位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缴存登记，并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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